
玉溪市红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玉红市监罚〔2018〕113号

当事人：         红塔区雅米餐吧（董光敏）                 
地 址：     玉溪市红塔区山水佳园门口3幢12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董光敏，联系电话：18287774446，

住址：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卫家山10幢6号403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30402MA6NBP998H
2018年9月29日，我局执法人员向在现场的红塔区雅米餐吧（以下简称雅米餐吧）经营者董光敏出示了行政执法证件，对其经营场所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发现有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当事人雅米餐吧（董光敏）使用超过保质期食品的行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构成了使用超过保质期食品的违法行为。为进一步查清事实，2018年09月28日，报经局领导批准立案调查。
经查，2018年9月29日，我局执法人员赶到玉溪市红塔区山水佳园门口3幢12号，向在现场的雅米餐吧经营者董光敏出示了行政执法证件，对其经营场所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当事人雅米餐吧经营者董光敏出示《营业执照》一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30402MA6NBP998H,经营者：董光敏，名称：红塔区雅米餐吧，类型：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山水佳园门口3幢12号，组成形式：个人经营，注册日期：2018年08月16日，经营范围：正餐服务；预包装食品零售。《食品经营许可证》已申请办理过程中，未领取。执法人员在雅米餐吧进门右边食品操作间食品调料工作台上发现有食品名称为：“康巴人家”榨花椒调味油，规格400ml∕瓶，已用剩300ml，生产日期：2016.10.12，数量1瓶，保质期12个月；“浓缩”鸡汁调味汁，规格1kg∕瓶，已用剩100g，数量1瓶，生产日期：2017.06.08，保质期15个月；辣鲜露调味料，规格448g∕瓶，数量1瓶，已用剩200g，生产日期：2017.04.23，保质期12个月；明心橄榄菜，规格180g∕瓶，数量1瓶，已用剩20g，生产日期：2017.05.08，保质期15个月；三花植脂淡奶，规格410g∕瓶，数量1瓶，生产日期：2017.05.21，保质期到2018.5.21，上述食品已超过保质期限，执法人员现场采取行政扣押措施，并对雅米餐吧存在的问题现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玉红市监责改[2018]执1-55号。当事人雅米餐吧经营者董光敏现场不能提供上述食品生产厂家的《食品生产许可证》和检验合格报告及相关食品合格证明、食品销售台账，故执法人员无法查证违法所得。雅米餐吧经营者董光敏陈述：以上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不是董光敏本人购进，不知道购进价格，没有利润。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为证：

1.现场检查笔录；

2.责令改正（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3.红塔区雅米餐吧《营业执照》复印件；

4.红塔区雅米餐吧《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5.扣押物品清单；

6.扣押延期决定书；

7.红塔区雅米餐吧（董光敏）涉嫌使用超过保质期食品照片；
8.董光敏询问（调查）笔录；

9.董光敏身份证复印件；

10.廖清松询问（调查）笔录；

11.廖清松身份证复印件。

本局于2018年11月02日向当事人雅米餐吧（董光敏）公告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玉红市监罚先告〔2018〕113号和《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玉红市监听告〔2018〕113号，告知了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并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辩权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也未提出听证要求。                                                     
本机关认为，一、使用超过保质期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 “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三）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生产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规定。构成了使用超过保质期食品的违法行为；

二、未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的行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之规定。构成了未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的违法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二）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经营上述食品、食品添加剂”之规定。第一百二十六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三)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之规定。结合《云南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第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处罚：（一）首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的；”之规定。

对当事人雅米餐吧（董光敏）未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及未建立食品出厂检验记录制度的违法行为进行责令改正。

现决定处罚如下：
1、 警告；
2、 没收超过保质期食品：“康巴人家”榨花椒调味油
300ml；“浓缩”鸡汁调味汁100g；辣鲜露调味料200g；明心橄榄菜1瓶；三花植脂淡奶1瓶；
3、 罚款人民币￥：50000.00元（人民币大写：伍万元整），
上缴国库。

当事人应当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玉溪红塔支行（户名：玉溪市红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账号：53050165863600000021，地址：玉溪市红塔区秀山路44号​​​）。逾期不按照规定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红塔区人民政府或者玉溪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6个月内向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我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玉溪市红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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